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福州市财政局关于

组织开展2025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

改造项目融资租赁贴息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信局、财政局,高新区经发局、财政金融局：

为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发挥融资租赁工具作用，根据《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关于实施福建省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融资租赁贴息专项政策的通知》（闽工信规〔2025〕8号）和《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融资租赁贴息申报工作的通知》（闽工信联函投资〔2025〕662号）等文件精神，组织开展2025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融资租赁贴息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主体

在福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生产经营的采用融资租赁（直租或直租转回租）方式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经营主体，且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无涉黑涉恶有关情况。

二、申报条件

1.福建省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融资租赁项目贴息专项政策发布之日（2025年7月14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已完成核准或备案手续的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

2.融资金额达200万元以上;
3.经营主体和金融租赁公司（即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设立的，以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签订设备更新改造融资租赁合同，且相关融资资金发放至供应商账户的（直租）或相关融资资金发放至经营主体并划付供应商账户的（直租转回租），可享受贴息政策。

三、贴息标准

1.按设备融资租赁实际投放金额给予最长3年、年化2%贴息支持，单个项目贴息金额每年不超过50万元。

2.设备融资租赁实际投放金额由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核定。

四、申报材料

（一）纸质材料

1.2025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融资租赁贴息

申请表（附件2）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4.项目备案（核准）文件复印件

5.设备购销合同（企业与厂商签订）复印件

6.直租需提供：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含企业和供应商

签订的原始买卖合同、三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复印件

    直租转回租需提供：买卖合同（企业和供应商签订的原始

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三方协议复印件

7.首付款凭证（企业付款给厂商）复印件

8.付款凭证（金租公司付款给厂商）复印件

9.还款计划表复印件（还款月、还款本金、利息、剩余本金

需分开显示）

10.设备发票复印件（一次性开具的需提供完整发票，金租

公司分期开具的需提供截至申报日之前已开具的发票，设备

供应商如有开具发票也请提供）

11.还款利息发票复印件

12.设备在厂照片（含拍摄时间、拍摄地址经纬度水印

信息）、设备铭牌照片

13.信用承诺书（附件3）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项目申报企业印章（5-12项还需加盖金租公司印章）及县（市）区工信部门公章及骑缝盖章。由县（市）区工信部门负责查验复印件是否与原件一致。纸质申报材料按文件要求顺序A4双面打印装订成册、一式2份（不含县区所需份数）。
   （二）电子材料
项目申报纸质材料扫描成PDF版，每个项目单独一个文件，文件命名为企业和项目全称，发送至所在地工信部门指定邮箱，由各县（市）区工信部门统一汇总上报。

五、申报程序

1.按照属地原则向福州市辖区内各县（市）区工信局、高新区经发局、财政部门提交纸质材料；登录福建省金融服务云平台（https://www.fjjfypt.com/home）（以下简称“金服云平台”），进入相应政策申报界面，按照平台页面提示录入相应信息并按要求上传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应做到数据准确、合法，资料齐全。
2.各县（市）区工信局、高新区经发局会同本级财政部门，公开组织企业申报，多方式多渠道向企业宣介申报政策，并负责审查项目申报企业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审核申报企业信用情况，提出明确的审核意见，形成申报汇总表（附件4）。于截止日期前会同县（市）区财政局正式行文向市工信局、市财政局推荐申报（一式3份，其中市工信局2份、市财政局1份），并完成金服云平台要求的申报审核工作。

3.金服云平台申报、县（市）区推荐文件汇总上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 月 日24:00，纸质材料以收件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注：以上时间为县（市）区上报市级的时间，企业申报时间以县（市）区设定为准。
六、其他事项
1.凡享受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牵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设备更新补助资金支持的工业领域设备更新项目，不再享受本专项政策。对同时获得工业领域设备更新贷款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和本专项政策支持的项目，项目中的不同设备可按规定分别申请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或设备融资租赁贴息。

2.各县（市）区工信局、高新区经发局要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监管制度，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挪用专项资金。同时加强对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情况的跟踪、核查、监督和验收，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技改项目出成效。

3.工信部门牵头做好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审核，财政部门主要加强程序的合规性和完整性审核、加快资金兑现进度，及时下达资金到项目企业。

4.本通知及相关表格可登陆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下载。上述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由福州市工信局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附件：1.2025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融资租赁贴息申报封面模板

2.2025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融资租

赁贴息申请表
3.信用承诺书

4.2025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融资租

赁贴息申报汇总表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福州市财政局

                                         2026年2月  日


